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陳芃妤
電話：05-2355869
傳真：
電子信箱：z0308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數字第114532801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4ED26483_1860130A00_ATTCH1.jpg (114ED26483_1_28155730270.jpg)

主旨：函轉「Gemini 學院 AI 應用課程」，請轉知所屬踴躍報

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114年7月23日臺中大學智慧字第

114186013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課程資訊如下：

(一)Gemini 學院—教師應用。

１、課程時間：114年8月12日（星期二）上午10時至下午3

時。

２、課程講師：Gemini Certified Trainer 莊哲昀講師、

Google for Education Certified Trainer 吳奇講

師。

３、課程內容：著重於建立 AI 素養，並深入認識 

Gemini 及有效的提示撰寫技巧，學習如何運用 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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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emini 的最新功能來提升工作效率和創造力，以及掌

握 NotebookLM 和 Gemini for Google Workspace 的

應用。

(二)Gemini 學院—學生指導。

１、課程時間：114年10月18日（星期六）上午10時至下午

3時。

２、課程講師：Gemini Certified Trainer 莊哲昀講師、

Google for Education Certified Trainer 吳奇講

師。

３、課程內容：重於教學方法的實踐，透過 Google 設計

的 AI 學生培訓教材為基礎，引導教師如何帶領學生

以安全且負責的方式使用 AI，並將其應用於學習中，

深入探討如何引導學生運用 AI，以及如何設計作業、

測驗與制定課堂規範。

三、課程對象：大專校院以下學校對數位教學有興趣之師生，

人數不限。

四、線上課程全程參與並回答課堂問題，且填寫回饋問卷者，

核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當場次4小時研習時數，完整

參與兩場次課程獲得 Google 研習證明及 Google 設計的 

AI 培訓教材。

五、隨文檢附課程海報，報名方式為點選Register登入Google

帳號報名，當天從報名連結進入線上課程，報名連結：

http://g.co/gemini/academytw。

六、聯絡人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智慧教育中心李小姐，電話：

04-23696493；電子郵件：aiec@mail.ntcu.edu.tw。

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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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不含嘉大附小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附設國中部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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